附件

温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细则
表1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必备项

	序号
	项目内容
	三星
	四星
	五星

	1
	运营1年（含）以上
	必备
	必备
	必备

	2
	房屋建筑面积不少于（单位：m2）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500
	500
	800

	
	
	照料中心
	200
	300
	500

	3
	床位（含躺椅）数不少于（单位：张）（可于同街道内养老机构签订短托协议）
	5
	10
	10

	4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由第三方机构提供社会化运营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必备
	必备
	必备

	
	
	照料中心
	
	
	必备

	5
	第三方机构上一年度年检合格（适用于社会化运营养老服务机构）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必备
	必备
	必备

	
	
	照料中心
	必备
	必备
	必备

	6
	提供老年人日间托管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必备
	必备

	
	
	照料中心
	
	
	必备

	7
	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必备

	8
	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必备
	必备
	必备

	
	
	照料中心
	必备
	必备
	必备

	9
	开展老年人短期托管服务（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内设或转介
	内设

	10
	设置老年食堂（助餐点）并提供助配餐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必备
	必备

	
	
	照料中心
	
	必备
	必备

	11
	投保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综合责任险或其他保险
	必备
	必备
	必备

	12
	配置养老服务顾问站点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内设养老服务顾问站
	
	必备
	必备

	13
	
	照料中心内设养老服务顾问点
	
	必备
	必备

	14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或主要负责人未出现失信记录
	必备
	必备
	必备

	15
	没有非法向老年人兜售保健食品、药品和金融集资等事件
	必备
	必备
	必备

	16
	近三年未发生服务、消防、食品安全等责任事故
	必备
	必备
	必备

	注：上表中空白处指相应星级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无须达标项目。


表2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细则（总分150分）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分值

	否决项
	（一）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

（二）存在提供虚假申请资料或伪造有关档案记录等弄虚作假行为的；

（三）存在不配合现场评审、采取不正当手段干扰评定工作或受理后随意撤回参评申请的；

（四）有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违法、违规、违纪行为，并提供明确线索，已经查实的；

（五）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运用机构存在不担当、不作为、脸难看、服务不到位情况；

（六）发现3次（含）以上未对外开放。

	评定过程中，参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有上述情形的，终止评定。

	1
	基础设施（40分）
	周边配建（2分）
	离居民区、医疗点、公交车站（地铁站）等距离比较近。（1分）
	300米距离内有居民区、医疗点、公交车站（地铁站）等，1处不合格扣0.5分，扣完为止。
	1

	2
	
	
	场所50米范围内按照面积10：1比例配备有适合老年人户外活动的场地。（1分）
	符合得1分，不符合不得分。
	1

	3
	
	环境卫生及适老化（19分）
	名称、标识符合规范要求，采用省市统一的视觉系统，包含对外标识和外观装饰、内部标识标牌，且位置明显、信息准确、图文清晰（1分）。内部装饰适合老年人，环境自然和谐、色调温馨，营造敬老孝老文化氛围（1分）。
	1处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同社区（村）其他设施共建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结合相应功能统一设置标识牌。
	2

	5
	
	
	内部场所环境整洁（1分）、明亮（1分）、空气清新无异味（1分），公共活动空间地面无垃圾（1分）、无卫生死角（1分）。
	一处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
	5

	6
	
	
	楼梯、过道、卫生间、活动区域应设有扶手（4分），设有无障碍坡道（1分）、消除地面高差（1分），2楼及以上需加装电梯（爬楼机）（1分）；配置适老化桌、椅（1分）；卫生间和浴室等私密场所需要安装紧急呼叫器（1分）。
	1处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
	9

	7
	
	功能房建设（12分）
	内设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托养区（1分）、教育培训区（1分）、公共卫生间（1分）、心理疏导室（1分）、多功能区（1分）等场所，设备齐全，整洁且可用使用。功能标识、制度统一上墙（1分）。
	1处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同社区（村）其他设施共建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结合相应功能统一设置标识、制度。
	6

	8
	
	
	内设老年食堂且有20个以上餐位的公共餐厅（可与其他功能室合用）或者设置助餐点应且有不少于10个以上的餐位，场地干净卫生，有餐具消毒和空气消毒设施。（2分）
	设置老年食堂且符合标准得2分，设置助餐点且符合标准得1分
	2

	9
	
	
	内设康复训练室，配备肢体功能性康复训练、智力康复和保健性康复等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康复器械（1分），不常见的器材功能使用说明应展示在醒目、方便查看位置（1分）。
	1处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
	2

	10
	
	
	助浴功能区设置合理，干湿区分隔明确，配备有取暖设施、吹风机等用具（1分）。有助浴椅、助浴床等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助浴设备（1分）。
	1处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
	2

	11
	
	消防设施及管理（7分）
	配备火灾报警器或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消防应急照明灯、防火器具、灭火器等消防设备且功能完好（1分），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保持随时畅通（1分），安排专人进行每日防火巡查（2分），已收住老年人的需开展夜间消防巡查（1分，未收住老年人的此项不予以扣分），每半年组织工作人员和服务的老年人开展一次消防演练（2分）。
	1处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
	7

	12
	组织建设（25分）
	制度建设（10分）
	运营机构有科学合理的全年项目计划（1分）；建立活动、服务档案（1分），记录清晰明确规范。
	1处不合格扣1分，扣完为止。
	2

	13
	
	
	运营机构与乡镇（街道）、社区（村）形成长效工作机制，每季度召开例会，共同研究解决问题。（3分）
	提供一次会议记录得1分，上限3分。
	3

	14
	
	
	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人员管理、服务管理、安全管理、餐饮管理、质量监督制度等。（2分）
	每有1项制度得0.5分。
	2

	15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公共卫生、消防安全、食品安全事故、老年人突发状况（跌倒、噎食、烫伤、坠床、突发疾病、他伤或自伤等）（2分）。每半年开展一次应急预案演练（1分）。
	每有1项预案得0.5分，上限2分。提供演练记录得1分。
	3

	16
	
	人员配置（6分）
	管理人员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或两年以上相关领域管理经验，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经过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培训。（1分）
	查看相关人员资质证书，符合的得1分，不符合的不得分。
	1

	17
	
	
	服务人员具有相应的资质证明。（3分）
	从事护理员、社工师、营养师、健康管理师、心理咨询师等人员具有相应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有1个得1分，最多得3分。
	3

	18
	
	
	建立具备养老服务相关技能的志愿者服务队伍。（2分）
	志愿者人数达到10人以上得1分，志愿服务制度规范，服务资料齐全的得1分。
	2

	19
	
	日常管理（9分）
	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收费标准、投诉方式等在醒目的位置上墙公示。（1分）
	所列内容有一项未上墙公示的不得分。
	1

	20
	
	
	建立畅通的意见反馈长效机制（如意见簿、意见箱、电话、邮箱等）（1分），对意见记录清晰明确；能及时对意见进行回复、解决或反馈（1分）。
	设置投诉人员或电话，并进行公示的得1分；设置处理记录档案得1分。未及时处理老年人的投诉每次扣0.5分，扣完为止。
	2

	21
	
	
	中心面向全体社区老年人开放；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等非工作日保持开放。（4分）
	抽查一个月智能无感终端数据，有数据但不连续得2分，数据连续，得4分。无智能终端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抽查一个月每日来访人数记录，有记录但无连续得2分，记录连续得4分。
	4

	22
	
	
	利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折页、组织活动等方式开展服务宣传。（2分）
	完全符合得2分，部分符合得1分，不符合不得分。
	2

	23
	服务活动（70分）
	日常活动（7分）
	制定并提前公布每周活动计划表，服务项目包括但不限于老年课堂、健康讲座、健康体检、保健康复、助餐、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紧急救助等养老服务。（5分）
	每周开展不少于7项活动得5分，每周每减少1项扣1分，扣完为止。
	5

	24
	
	
	根据每周活动项目表开展日常活动并建立服务台账。（2分）
	符合得2分，部分符合得1分，不符合不得分。
	2

	25
	
	上门服务（3分）
	承接或开展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不含助浴、助餐）。（3分）
	开展服务并提供项目和价格明细得1分。提供详细连贯的服务台账得2分。未开展此项目不得分。
	3

	26
	
	助餐服务（13分）
	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助餐、配送餐服务（7分）。
	无提供不得分。连续半年以上，提供一餐得1分，提供二餐得4分，提供三餐得5分；提供配送餐服务得2分。
	7

	27
	
	
	尊重老年人的饮食生活习惯，注意营养、合理配餐、每周有不同食谱。（2分）
	抽取6周食谱，与留样记录不一致或不符合规定要求的一处扣0.5分。
	2

	28
	
	
	配备E养食堂设备，实现线上点单、便捷支付。（4分）
	无E养食堂设备或配备E养食堂但无数据，不得分；E养食堂设备正常使用，且数据连贯、无误得4分。
	4

	29
	
	生活照料服务（8分）
	场所内为老年人提供理发、洗脚等服务（含无偿服务）。（3分）
	开展服务并提供相关记录得2分。抽取一个月检查，月服务10-20人次得0.5分，20人次以上得1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3

	30
	
	
	为老年人提供助浴等服务。（1分）
	开展服务并有专业上门助浴设施，提供服务记录的得1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1

	31
	
	
	上门或在场所内为老年人提供衣物和床上用品洗涤服务（含无偿服务）。（1分）
	提供上门或场所内洗涤服务及项目记录的得1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1

	32
	
	
	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水电等维修服务。（1分）
	开展服务并提供记录的得1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1

	33
	
	
	按照老年人的要求，开展为老年人代购（或陪同购买）、代领代缴、代办证件或协助老年人网络购物服务。（2分）
	开展服务并提供服务记录得1分；抽取一个月检查，月服务每5人次得0.5分，10人以上得1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2

	34
	
	康复护理服务（12分）
	为老年人制定康复辅助训练计划，辅助老年人进行肢体功能性康复训练、智力康复和保健性康复（包含服务补贴对象）。（4分）
	为服务对象制定详细康复计划，并按照计划实施的得1分。抽取一个月检查，月服务5人次以下得1分，5-20人次得2分，20人次以上得3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4

	35
	
	
	提供养生保健、慢性病管理与预防、失智症干预等健康宣讲，开展常见病护理指导和用药指导。（3分）
	每季度开展健康宣讲的得1分。
	3

	36
	
	
	提供量血压、血氧饱和度检测和心率监测等服务。（3分）
	开展服务并提供记录的得1分。抽取一个月检查，月服务10人次以下得0.5分，10-20人次得1分，20人次以上得2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3

	37
	
	
	陪同就诊，代为配药（含上门服务及无偿服务）。（2分）
	开展服务并提供服务记录得1分。抽取一个月检查，月服务每2人次得0.5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2

	38
	
	托养服务（5分）
	为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托养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短期托养服务
	只开展日托服务并提供记录的得1分。为老年人提供短期托养服务，月服务3人次以下得1分；3-7人次得2分，8人次及以上得4分，托养超过3个月，每人次扣0.5分。
	5

	
	
	
	
	照料中心提供日托服务
	开展服务并提供记录的得2分。抽取一个月检查，月服务5人次以下得1分，5-10人次得2分，10人次以上得3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5

	39
	
	康复辅具（4分）
	提供康复辅助器具租赁或免费共享服务。（2分）
	在醒目位置设置康复辅具体验区，并提供轮椅、拐杖、助行器等器具（1分），并提供使用指导和下单送货上门服务（1分）。
	2

	40
	
	
	实物展示或宣传推广家庭适老化改造服务。（2分）
	符合得2分，不符合不得分。
	2

	41
	
	家庭支持服务（3分）
	为失能、失智老人的家庭照护人员提供生活服务技能、康复护理技能、应急救援技能等培训。（3分）
	每季度不少于1次，每次服务原则上不少于90分钟。
	3

	42
	
	社会工作（心理疏导）服务（8分）
	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文化、心理慰藉服务。（2分）
	通过社会工作方法为老年人提供心理慰藉（含陪聊）服务，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有详细记录的得1分。抽取一个月检查，月服务5-10人次得0.5分，10人次以上得1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2

	43
	
	
	开展老年人数字课堂、数字技能培训，帮助老年人融入数字化生活，增强防诈骗意识。（2分）
	开展一次得0.5分。
	2

	44
	
	
	法律咨询服务。（2分）
	协助老年人进行法律咨询、公证，并有详细记录的得2分。
	2

	45
	
	
	志愿服务和慰问活动。（2分）
	抽取一个月检查，引导社会组织来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或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组织相关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2次（含）以上得2分，1次得1分，未开展此项不得分。
	2

	46
	
	老人关怀服务（5分）
	针对辖区老年人，通过调研走访、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式至少每季度开展需求调研，对失能、高龄、独居、空巢等进行分类，有社区（村）老年人分类底数，制定需求回应措施。（3分）
	提供每季度调研情况，了解老年人底数得1分，上限3分。
	3

	47
	
	
	对辖区内空巢和独居老人进行主动关怀。（2分）
	通过每周电联、每半月上门巡访的方式，关怀率在90%以上，得2分；在80%以上，得1.5分；在60%以上，得1分，低于或等于60%不得分。
	2

	48
	
	特色项目（2分）
	其他特色为老服务。（2分）
	根据特色服务台账资料，经综合评定后酌情给分。
	2

	49
	社会效果（15分）
	满意度（10分）
	辖区老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满意率达到90%以上。（10分）
	定期组织15人以上老年人召开座谈会，了解养老服务需求和评价，得2分。随机抽查社区（村）内30名老年人，满意率每降低1%扣0.2分，扣完8分为止。
	10

	50
	
	知晓度（2分）
	辖区老人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知晓率达到80%以上。（2分）
	随机抽查社区（村）内（场所以外）15名老年人，知晓率每降低1%扣0.2分，扣完为止。
	2

	51
	
	宣传（3分）
	新闻媒体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相关活动项目或工作人员的正面报道。
	上一年度或当年度在市级及以上新闻媒体上获得正面报道得3分，县（市、区）新闻媒体得1分。
	3

	52
	减分项
	信访投诉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收到有效信访或者投诉。
	评定年度内每有一例有效信访或投诉（经属地民政部门核实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责任的）扣1分
	减分

	53
	减分项
	长期托养服务
	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应提供3个月以内的短期托养服务，超过3个月应转介至已备案的养老机构
	入住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超过三个月的，每1人扣1分
	减分


注：1.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符合必备指标方可申请等级评定，其中五星级得分不低于120分，四星级得分不低于100分，三星级不低于80分，二星级不低于60分，一星级不低于50分。其中，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可在前评定标准上降低10分。
2.2019年后新建房屋建筑符合GB 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版）要求。

3.被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按要求在“浙里康养”做好数据录入，相关视频的数据实现省市县三级同步。本表“服务活动”计分标准适用于城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农村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人次按城市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人次评分标准的80%折算计分。

4.服务台账应提供服务记录、照片、视频等为佐证。


